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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闻简述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国内某媒体

于2018年5月28日发表了题为《台海核电1.5亿诉讼未公告 涉嫌信披违法》等报

道。 

二、澄清声明 

为避免上述报道给广大投资者带来误导，公司对媒体报道的有关内容进行了

认真核实，现将有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 

1、关于《台海核电1.5亿诉讼未公告 涉嫌信披违法》的澄清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

海核电”）自创建伊始即专注于核电专用设备的技术研发，通过技术引进、消化

吸收以及持续的自主研发，已逐步形成了涵盖精炼、铸造、热处理、机械加工、

焊接、检验等关键技术为一体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2007年7月，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与美国西屋联合体（WEC）签署了第三代

AP1000核电技术转让及核岛设备采购合同，从而解决了大部分核电装备制造的技

术来源问题。 

受限于美国西屋联合体（WEC）的自身技术和制造能力不足，主管道不属于

技术转让范围，由烟台台海核电与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渤船

重工”）组成的联合体和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浙江三门

核电站和山东海阳核电站2个国产化依托项目分别进行技术攻关和自主研发。 

2011年10月25日，渤船重工举行首台三代AP1000浙江三门核电1号机组反应

堆主冷却剂管道发货仪式，证明烟台台海核电与渤船重工组成的联合体已掌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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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000主管道的制造技术，渤船重工和烟台台海核电均享有技术的使用权。 

在AP1000的基础上，2013年，烟台台海核电和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制出

了“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厂锻造主管道（ACP1000,即华龙一号）”制造技术，

该研制成果属国内首创，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1）2017年4月，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二重集团（德阳）

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重公司”）因认为烟台台海核电侵犯了其

拥有的3项专利权，将烟台台海核电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索赔金额1亿元。 

上述3项专利如下： 

1）发明专利：反应堆主管道热段弯管及其制造方法，专利号200810300744.X； 

2）发明专利：组合成型模具，专利号200810300739.9； 

3）实用新型：反应堆主管道热段弯管的管坯，专利号200820300451.7。 

（2）2017年6月，二重公司因认为烟台台海核电侵犯其拥有的“反应堆主管

道热段弯管及其制造方法”（专利号：ZL200810300744.X）的专利权，将烟台台

海核电诉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索赔金额0.5亿元。 

（3）2017年7月，公司针对涉案3项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 

（4）2018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公布专利审查决定：宣告

“反应堆主管道热段弯管的管坯”（专利号：ZL200820300451.7）实用新型专利

权全部无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1.1.1中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 

经核查，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19.81亿元，上述报道所涉两项诉讼

事项金额合计1.5亿元，小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未达到上述

披露标准，未对诉讼事项进行单独公告。尽管如此，公司依照证监会、深交所及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及要求，仍已在《2017年半年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

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章节及财务报告或有事项章节做了明确披露。 

该报道与公司已披露信息事实严重不符。其不了解证监会、交易所等主管机

关有关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未认真阅读公司半年报、年报等相关公告，是未经核



 
 

实，恶意揣测的误导性陈述。 

目前上述诉讼还在进展当中，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2、关于《台海核电涉嫌伪造12.56亿元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的澄清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1）关于 “涉嫌伪造12.56亿元关联交易”的澄清 

经核查，我公司2017年度未与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

签署金额为12.56亿元的交易合同。报道中提到的12.56亿元，为2017年度我公司

确认的与台海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收入的含税金额，即10.74亿元的1.17倍。 

公司该类项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建造合同准则核算，完工进度以累计实

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报道中用10.74亿元的不含税

收入除以其含税金额12.56亿元算出完工进度85.5%，实属无逻辑的计算。 

（2）关于“上述10.74亿元关联交易并未实现现金收入和应收账款”的澄清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标的金额较大，且系政府和有关单位的重大工程项目，至

2017年末该等项目尚未达到付款节点。公司已按照建造合同准则在存货科目中列

示尚未结算的建造合同下形成的资产。报道中提出的质疑，实属不了解建造合同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所致。 

（3）关于“10.74亿元原材料存货将为台海核电带来60.34亿元营收”的澄

清 

如前所述，10.74亿元为公司按照建造合同准则核算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

产，为已确认收入的未结算工程，不可能再产生收入，不存在报道中所述“将为

台海核电带来60.34亿元营收”的情形。 

（4）关于“36.5亿元合同和12.56亿元关联交易同属容器锻件，被认为合同

虚假”的澄清 

1）12.56亿元关联交易归属于公司与台海集团签署的36.8亿元合同，报道中

质疑不成立； 

2）2017年度公司与台海集团签订的相关合同已经有关部门批准，因项目的

特殊性要求，在此不再作详细解释。 

3、关于《台海核电三年关联交易20亿占营收48%》的澄清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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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关联交易占比、审批合规、及时性”的澄清 

公司于 2015 年至 2017 年合计确认销售收入 407,343.49 万元，其中关联交

易确认收入 196,611.43 万元，分别为 6,251.50 万元、28,943.63 万元、

161,416.30万元。 

公司关联交易均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

程序和披露义务，相关交易背景详实，交易定价有据可依，符合商业实质，是合

法有效交易。 

（2）关于“毛利率随关联交易增多而走高”的澄清 

公司产品生产始于材料研制，经历材料冶炼、电渣重熔、锻造、热处理、机

械加工、焊接等全部流程，不能以一般的机械加工企业的毛利率来衡量本公司的

盈利能力； 

公司主管道、容器类锻件等产品的原材料是废钢、镍板等低价值原材料，核

级产品一次合格率高达100%，反映了公司低成本优势，反映了公司所具备的材料

研制和机械加工的核心技术水平。 

审计过程中，会计师已对包括特殊用户在内的关联交易进行穿透测试，产品

销售价格均遵照独立第三方公允价格进行确定。 

毛利率高，是产品特性及公司低成本水平决定的，是公司技术实力和全产业

链流程的体现，与关联交易增多无关。 

4、关于《台海核电现金收购大股东资产合理性存疑》的澄清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1）报道称：“2018年5月7日台海核电发布《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司拟现金收购大股东旗下法国玛努尔工业集团（含

在购企业）100%股权。公司自2017年12月6日开市起停牌到2018年5月7日刚好半

年。” 

公司自2017年12月6日开市起停牌到2018年5月7日开市起复牌。按月计算，

停牌时间为5个月（一年为12个月），实际停牌天数为152天，而非“刚好半年”。 

（2）报道称：“台海核电目前资金紧张十分紧张。公司2017年年报显示，

公司货币资金4.19亿元，应收票据1141万，而流动负债高到23.02亿，长期借款

14.51亿，财务费用1.42亿元。公司流动比率1.78，速动比率0.74，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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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3%。 

在资金公司实施现金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台海核电实施现金收购的合理性存

疑。” 

1）公司公告的拟收购资产为控股股东台海集团旗下法国玛努尔工业集团（含

在购企业）100%股权，本次交易看重的是法国玛努尔工业集团优质的海外平台，

成熟且先进的技术，稳定的业绩等。 

2）本次拟收购事项虽为现金收购，非一次性全额付款模式，收购对价在较

长时间内，按比例、分时段支付。公司在考虑现金收购时，已对公司资金进行总

体安排，本次收购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3）本次拟收购事项，公司慎之又慎，在内部沟通统一且充分征求中介机构

意见的前提下，发布停牌及收购相关资产公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相关进展等

发表了专项意见。 

此外，公司采购方及最终用户大多为国有性质的大型央企，支付能力较强。

从合同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未发生过呆账、坏账的情况。关于现金流问题，随

着公司生产进度提高，客户工程进度的深入，货款回收将不断增加，公司现金流

将得到改善。 

上述拟收购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对公司快速整合优质资源，加快收

购过程审批，尽快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现金收购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同时，此举

对减少公司的关联交易起到积极作用。 

（3）报道称：“当时台海集团以持有的上市公司约1.36亿股处于质押状态，

不足以进行业绩补偿为由发出请求函，请求协商变更利润补偿方式及签署新的利

润补偿协议，由逐年计算补偿变更为累计计算补偿。” 

公司原利润补偿协议为：承诺烟台台海核电在 2015年、2016 年、2017年预

测实现的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将分别不低于 30,394.83万元、

50,814.57万元、57,709.79万元。 

本着对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及对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各方经协商一致将利润

补偿方式变更为：承诺烟台台海核电在 2015年至 2017年累计实现的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将不低于 138,919.19 万元。 

上述变更已经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独立财务顾



 
 

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关于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股东协

商变更利润补偿方式及签署新的利润补偿协议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法律

顾问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发表《关于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股东

协商变更利润补偿方式及签署新的利润补偿协议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报道中提到的因台海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不足以进行

业绩补偿为由发出邀请函，请求协商变更利润补偿方式及签署新的历任补偿协

议，不仅属于捏造事实，还对公司已披露信息视而不见，为未经核实且恶意揣测

的误导性陈述。 

综上所述，我公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上述报道不实。该报道在不了解相关

法律法规、会计准则及公司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对我公司进行恶意指责、诱导性

质疑，已对我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股价暴跌也造成广大中小

股东的利益严重受损。 

 

三、必要说明 

1、公司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的信息披露程序，

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2、对于有关媒体或平台违规发布和传播未经核实且恶意揣测的误导性报道，

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损失的行为，公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的权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5月 29日 

 




